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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西北大学因公出国（境）费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西北大学因公出国（境）费用管理办法》已经校长办公会

2020 年 1 月 6 日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西 北 大 学

2020 年 1 月 14 日

西大财〔202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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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因公出国（境）费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因公出国（境）费用管理，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加强预算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根据《财政部 外交部关于印发<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行〔2013〕516 号）和财政部、教育部发布《关

于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和艰苦地区补贴标准的通

知》（财科教[2019]6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各单位出国（境）费用应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各

单位应务实高效、精简节约地安排因公出国（境）活动，不

得超预算或无预算安排出访。

第三条 各单位出国（境）人员应履行出国（境）计划报

批制度，未经审批的出国（境）费用不得报销。国际合作部

负责学校出国（境）人员审批管理，严格控制出国（境）团

组规模、控制出国（境）人数、国家数和在外停留天数。

第四条 财务处应加强对出国（境）团组的经费报销管理，

严格执行各项费用开支标准，不得擅自突破。

第二章 短期出国（境）费用管理

第五条 因公短期出国（境）包括因公临时出国（境）

和因公短期出国（境）培训。因公临时出国（境）是指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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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选派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参加会议、调研、学术交流等

活动。

因公短期培训是指各单位选派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到国（境）外进行 90 天（不含 90 天）以内的业务培训。

主要费用包括：国际交通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费、公杂费、培训费和其他费用。

国际交通费，是指出境口岸至入境口岸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是指为完成工作任务所必须发生的，

在出访国家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费用。

住宿费是指出国（境）人员在国外发生的住宿费用。

伙食费是指出国（境）人员在国外期间的日常伙食费用。

公杂费是指出国（境）人员在国外期间的市内交通、邮

电、办公用品、必要的小费等费用。

培训费是指出国（境）培训团组用于授课、翻译、场租、

资料、课程设计、对口业务考察或业务实践活动等在国外培

训所必须发生的费用。

其他费用主要是指出国（境）签证费用、必需的保险费

用、防疫费用、国际会议注册费用等。

第六条 国际交通费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选择经济合理的路线。出国（境）人员同等条件

下应当优先选择由我国航空公司运营的国际航线，由于航班

衔接等原因也可选择外国航空公司航线，不得以任何理由绕

道旅行，或以过境名义变相增加出访国家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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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经济适用的原则，选择优惠票价，并尽可能

购买往返机票。机票款通过公务卡、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不

得以现金支付。

标准 对应人员

火车（含高铁、

动车、全列软席

列车）

轮船

（不

包括

旅游

船）

飞机

其他交

通工具

（不包

括出租

小汽车）

一类

1.院士

2.二级教授，校

级领导

3.国家级教学名

师

1.火车软席（软

座、软卧）；

2.高铁/动车（商

务座、软卧）；

3.全列软席列车

一等软座

一等

舱

头等

舱

公务

舱

凭票报

销

二类

1.正高级专业技

术岗位人员

2.正处级管理干

部

1.火车软卧、一

等软座；

2.高铁/动车一

等座

二等

舱

经济

舱

凭票报

销

三类 其他人员

1.火车硬座、硬

卧、二等软座；

2.高铁/动车二

等座

三等

舱

经济

舱

凭票报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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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国（境）人员应当按上表所列标准乘坐交通工具，

凭票据实报销。未按标准乘坐的，超支部分自理。所乘交通工

具舱位等级划分与以上不一致的，可乘坐同等水平的舱位。所

乘交通工具未设置上述规定中本级别人员可乘坐舱位等级的，

应乘坐低一等级舱位。

（四）出国（境）人员乘坐国际列车，国内段按国内差旅

费的有关规定执行；国（境）外段超过 6 小时以上的按自然（日

历）天数计算，每人每天补助 12 美元。

（五）乘坐境外飞行时间超过 6 小时（含）的国际航班，

经所在单位审批，可乘坐飞机公务舱。

第七条 出国（境）人员在国（境）外的住宿费按下列标准

执行：

（一）省部级、院士凭票据实报销；其他人员在规定标准

（见附件表 1）之内报销；

（二）参加国际会议或活动的出国（境）人员，原则上应

按住宿费标准执行，超出费用不予报销。对方组织单位指定酒

店的，如超出费用标准，须事先报经单位审批，经批准后可凭

票据实报销。

第八条 出国（境）人员在国（境）外的伙食费和公杂费按

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出国（境）人员伙食费、公杂费补助可以按规定的

标准发给个人包干使用。包干天数按离、抵我国国境之日计算，

补助标准（见附件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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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方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提供伙食费和公杂费接待，

出国（境）人员不再领取伙食费和公杂费；参加国际会议缴纳

会议费，需提供会议举办方的费用明细说明，如会议方提供餐

饮接待，出国（境）人员不再领取伙食费补助。

（三）领取公杂费补助后，出国（境）人员在国外期间的

市内交通、邮电、办公用品、必要的小费等费用不再单另报销。

（四）外方为我校出访人员提供交通接待的，出国（境）

人员可按标准的 40%领取公杂费。

（五）出国（境）人员在境外往返机场的交通费，可参考

城市间交通费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各单位选派各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国（境）外

进行业务培训，组团单位和培训项目境外承办机构双方应当签

订培训协议，明确培训费用的明细支出项目。

培训项目境外承办机构应在国家外国专家局认定结果范

围内选择。培训费开支在规定的标准（见附件表 2）内据实

核销。

出国（境）培训团组需在国内开展预培训和培训总结所

发生的费用，参照国内培训费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出国（境）签证费用、防疫费用、国际会议注册

费用等凭有效原始票据据实报销。根据到访国要求，出国（境）

人员必须购买保险的，凭票据实报销。

第三章 中长期出国（境）费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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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中长期出国（境）是指 90 天以上（含 90 天）

的出国（境）培训、进修、访学、留学及开展合作研究等。

第十二条 中长期出国（境）国际交通费参照因公短期出

国（境）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中长期出国（境）培训、进修人员费用开支项

目包括：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通讯费、书籍资料费、

医疗保险费和零用费等，开支费用按月包干发放，具体标准

详见附件表 3，不再报销有关费用。

第十四条 中长期出国（境）访学、留学及开展合作研究

开支费用包括：伙食费、住宿费、注册费、交通费、通讯费、

书籍资料费、医疗保险费、交际费、一次性安置费、签证延

长费、零用费、手续费和学术活动补助费等，实行按月包干

资助，资助标准详见附件表 4，不再报销有关费用。

第十五条 中长期出国（境）人员获得对方单位提供的资

助，其数额高于国家资助标准的，不再给予补助；低于国家

资助标准的，可按国家资助标准补齐其差额。实际出国（境）

时间，按月计算发放补贴，不足一个月的，按实际天数发放。

第四章 报销管理

第十六条 出国（境）任务类型（90 以下或 90 天以上）

以出国审批表为准，补助标准按照对应类型计算，出国（境）

人员在出国（境）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应连同当次出国（境）

旅费同时报销，事后不予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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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学校预算经费报销出国经费的，在核算标准范围内

实行限额报销，具体限额标准由经费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七条 出访团组对外原则上不搞宴请，确需宴请的，

应当连同出国（境）计划一并报批，宴请标准按照所在国家

一人一天的伙食费标准执行。

第十八条 出访团组在国外期间，收授礼品应当严格按有

关规定执行。原则上不对外赠送礼品，确有必要赠送的，应

当事先报经国际合作部和经费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按照厉行

节俭的原则，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纪念品、传统手工艺品和

实用物品，朴素大方，不求奢华。

出访团组与我国驻外使领馆等外交机构和其他中资机

构、企业之间一律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互赠礼品或纪

念品。

第十九条 出国（境）人员根据出访任务需要在一个国家

城市间往来，应当事先在审批材料中列明，确因科学考察、学

术调研等需要临时增加访问城市的，须经国际合作部同意后补

办审批手续，未经审批的城市间交通费不得报销。

第二十条 出国（境）人员应合理规划出国（境）路线，在

同一出差任务中只能报销一趟国际旅费，因工作需要须报销两

趟以上（含两趟）的须事先经所在单位、国际合作部审批，否

则不予报销。

第二十一条 国（境）外城市间交通原则上应采用公共交通

工具，不得包车或租车。因教学、科研工作实际需要确需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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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租车的，应事先提出申请，经单位审核并报经费主管部门审

批后，凭有效原始票据、付款记录及租车或包车合同据实报销。

第二十二条 出国（境）人员回国报销费用时，须凭有效票

据，审批手续齐全的出国（境）申请表、审批表、护照出入境

记录复印件或登机牌、外方邀请函等，各种报销凭证须用中文

注明开支内容、日期、数量、金额等，并由出国（境）人员或

经办人签字。

第二十三条 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所发生的出国（境）费用，

在不超过规定标准范围内，由科研项目经费负责人审批；使用

非科研经费的，出国（境）费用报销标准按下表规定执行，由

经费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 出国（境）人员应持因公护照，特殊情况需持

普通护照出国，应说明理由并按组织人事管理权限报组织人事

学生类

别
交通工具 住宿费 伙食补助费 公杂费

博士生
参照“其他

人员”

参照“其他人

员”

按照伙食补助

费标准执行

按照公

杂费标

准执行

硕士

生、本

科生

参照“其他

人员”

参照“其他人

员”标准的

1/2执行

按照伙食补助

费标准的1/2执

行

按照公

杂费标

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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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批准。出国（境）代理服务按照政府采购管理有关规定执

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对出国（境）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除相关开支一律不予报销外，按照《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一）违规扩大出国（境）经费开支范围的；

（二）擅自提高经费开支标准的；

（三）虚报团组级别、人数、国家数、天数等，套取出

国（境）经费的；

（四）使用虚假发票报销出国（境）费用的；

（五）其他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审计处、监察处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对学校因公

出国（境）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检查，各单位要予以

积极配合并自觉接受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确有必要到未列培训费开支标准的国家（地

区）开展因公培训的，可按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标

准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内各单位，校内各二级单位参

照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根据出访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物价等

变动情况，对相关经费开支标准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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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自 2020 年 1 月 14

日至 2025 年 1 月 14 日施行。

附：1.因公短期出国（境）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开支

标准表

2.因公短期出国（境）培训费开支标准表

3.中长期出国（境）培训人员费用开支标准表

4.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及艰苦地区补贴标准表

抄送：校领导。

西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14 日印发


